
武汉大学
“八年-贯、本博融通

”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管理办法 (试行)

武大研 字 1⒛ 12131号

为贯彻执行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加强对
“
八年-贯 ,整体优化 ,

加强基础,注重临床,培养能力,提高素质
”
的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长学制

学生的规范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文件和医学专业特点,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 学籍与档案管理

严格执行学生注册制度,加强学生的学籍与档案管理。由学校教务部按照教

育部有关规定,对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长学制学生进行全过程管理,完成其

学生的报批、注册和学籍管理等各项工作。招生就业工作处负责其招生、学生档

案管理。研究生院负责博士学位申请者的资格审核及博士研究生毕业证和临床医

学、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证书的发放及毕业派遣工作。学生工作部负责学生的

日常管理工作。

二、学位授子

(— )申请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基本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祖国,具有良好的医

德医风和社会责任感,团结协作,身体健康,愿为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2、 具有较强的临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处理本学科常见病

及某些疑难病症,达到卫生部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第二阶段培训结束时要

求的临床工作水平。

3、 完成八年制医学专业培养方案全部课程学习,且成绩合格。

4、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全国大学生英语六级成绩≥绲5分。

5、 在医学部指定的期刊目录上发表 1篇论文。

申请者通过临床技能考核和论文答辩,学校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和临床医

学或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证书,同时颁发五年制本科毕业证和医学学士学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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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博士学位授予要求,但经考核达到学士学位授予要求者,可颁发五年

制本科毕业证和医学学士学位证书;也可经本人申请,延长一年学制,如达到临

床医学或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予要求者,学校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和临床

医学或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证书。

(二)申请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程序

教务部根据申请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基本条件对申请者初审,研究生院对申请

者的临床工作总结 (含病例分析报告 )、 在校发表的论文和学位论文进行审核 ,

通过者方可进行临床能力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

八年制临床能力考核由医学部统一组织实施,学位论文答辩由各临床学院组

织实施。

五年制本科毕业证和医学学士学位证书由学校教务部审核并颁发,并负责学

历电子注册和学位上报工作;博士研究生毕业证和临床医学或口腔医学博士专业

学位证书由研究生院报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核准后颁发,并负责学历电子注册

和学位上报工作。

(三)八年制论文答辩程序和要求与在校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相同。

三、毕业派迂

学生的毕业派遣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教务部提供毕业生名单,研究生院根

据学生录取名册和毕业生名单发放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和研究生就业报到证。

四、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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